
河南工业大学票据管理办法 

第一条  为了规范财政票据行为，严格财务监督，进一步加强和规范政府非

税收入征收管理，充分利用现代信息化管理手段，提高财政票据管理水平和工作

效率，根据《财政部关于修改<财政票据管理办法>的决定》(中华人民共和国财

政部令第 104号)、《财政部关于印发<关于推进财政票据电子化改革的方案>的

通知》（财综〔2012〕104号），结合本单位实际，特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财务处是财政票据的管理部门，承担财政票据的使用和监督检查等

工作，指导二级单位财政票据相关工作。 

   第三条  财政票据的种类及使用要求 

（一）非税收入类票据 

  1.非税收入通用票据，是指行政事业单位依法收取政府非税收入时开具的通

用凭证。 

2.非税收入一般缴款书，是指实施政府非税收入收缴管理制度改革的行政事

业单位收缴政府非税收入时开具的通用凭证。 

非税收入一般缴款书一般设置五联，包括回单联、借方凭证、贷方凭证、收

据联、存根联。回单联退执收单位，借方凭证和贷方凭证分别由缴款人、收款人

开户银行留存，收据联由缴款人收执，存根联由执收单位留存。 

  （二）结算类票据 

行政事业单位资金往来结算票据，是指行政事业单位在发生暂收、代收和单

位内部资金往来结算时开具的凭证。 

1.下列行为，可以使用资金往来结算票据： 

(1)行政事业单位暂收款项。由行政事业单位暂时收取，在经济活动结束后

需退还原付款单位或个人，不构成本单位收入的款项，如押金、定金、保证金及

其他暂时收取的各种款项等。 



(2)行政事业单位代收款项。由行政事业单位代为收取，在经济活动结束后

需付给其他收款单位或个人，不构成本单位收入的款项，如代收教材费、体检费、

水电费、供暖费、电话费等。 

(3)单位内部各部门之间、单位与个人之间发生的其他资金往来且不构成本

单位收入的款项。 

2.下列行为，不得使用资金往来结算票据： 

行政事业单位按照自愿有偿的原则提供下列服务，其收费属于经营服务性收

费，应当依法使用税务发票，不得使用资金往来结算票据。 

(1)信息咨询、技术咨询、技术开发、技术成果转让和技术服务收费； 

(2)除法律法规和国务院部门规章规定强制进行的培训业务以外，由有关单

位和个人自愿参加培训、会议的收费； 

(3)组织短期出国培训，为来华工作的外国人员提供境内服务等收取的国际

交流服务费； 

(4)组织展览、展销会收取的展位费等服务费； 

(5)创办刊物、出版书籍并向订购单位和个人收取的费用； 

(6)开展演出活动，提供录音录像服务收取的费用； 

(7)复印费、打字费、资料费； 

(8)其他经营服务性收费行为。 

3.社会团体收取会费收入，使用社会团体会费专用收据；公立医疗机构从事

医疗服务取得收入，使用医疗票据；单位接收捐赠收入，使用捐赠票据，均不得

使用资金往来结算票据。 

4.行政事业单位取得的拨入经费、财政补助收入、上级补助收入等形成本单

位收入，不得使用资金往来结算票据。 

（三）其他财政票据 

1.公益事业捐赠票据，是指国家机关、公益性事业单位、公益性社会团体和

其他公益性组织依法接受公益性捐赠时开具的凭证。 

(1)下列按照自愿和无偿原则依法接受捐赠的行为，应当开具捐赠票据： 

a.发生自然灾害时或者应捐赠人要求接受的捐赠； 



b.单位接受用于公益事业的捐赠； 

(2)下列行为，不得使用捐赠票据： 

a.集资、摊派、筹资、赞助等行为； 

b.以捐赠名义接受财物并与出资人利益相关的行为； 

c.以捐赠名义从事营利活动的行为； 

d.收取除捐赠以外的政府非税收入、医疗服务收入、会费收入、资金往来

款项等应使用其他相应财政票据的行为； 

e.按照税收制度规定应使用税务发票的行为； 

2.医疗收费票据，是指非营利医疗卫生机构从事医疗服务取得医疗收入时开

具的凭证。 

医疗门诊收费票据填列的收费项目包括诊察费、检查费、化验费、治疗费、

手术费、卫生材料费、西药费、中药饮片、中成药费、一般诊疗费、挂号费,符

合规定的急诊费用. 

3.河南工业大学缴款收据（纸质），用于学校内部单位之间的资金往来结算

业务。 

第四条 票据的管理 

财政电子票据主要依托财政电子票据管理系统进行管理。财务处依托计算机

和网络技术手段，对财政票据申请、登记、核发、使用、核销、审验等实行全程

监管。利用电子票据管理系统实现电子开票、自动核销、资金监管、统计分析等

功能。 

财政部门通过财政电子票据管理系统生成财政电子票据模板文件，发放财政

电子票据；用票单位通过财政电子票据管理系统开具财政电子票据，通过网络进

行传输；缴款人通过财政票据管理服务网站等方式获取财政电子票据，查验真伪；

用票单位和缴款人使用真实有效的财政电子票据进行入账处理；开具完成后的财

政电子票据分别由财政部门、用票单位和缴款人进行归档保存。 



按照《会计基础工作规范》和《会计档案管理办法》有关要求生成的财政电

子票据，是单位财务收支和会计核算的原始凭证，是财政、审计等部门进行监督

检查的重要依据。 

第五条  本办法由校财务处负责解释。 

第六条  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施行。 

 

 


